
《夹江县粮食应急预案(试行)》的解读

一、制定目的

为了扎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“六保六稳”讲话精神,应对各

种突发公共事件、重大疫情、严重自然灾害和其他原因引起的县

内粮食市场异常波动，保证粮食市场正常供应，保持粮食价格基

本稳定，维护我县粮食安全和社会秩序稳定。结合我县实际，制

定了《夹江县粮食应急预案(试行)》。

二、制定的法律依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

事件应对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

《国家粮食应急预案》《四川省<粮食流通管理条例>实施办法》

《四川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》《乐山市粮食应急预案（试行）》

《夹江县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《乐山市市级储备粮管理办法》

《夹江县县级储备粮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和政策，制定本预案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夹江县粮食应急预案(试行)》共八点内容，主要包括总则、

组织机构和职责、预警监测、应急响应、新闻发布、应急保障、

后期处置和附则。

四、相关说明

《夹江县粮食应急预案(试行)》将粮食应急状态分为三个等



级，明确工作原则；成立以由县政府分管粮食工作的副县长任指

挥长，县政府办主任、县发展改革局局长、县粮食物资储备中心

主任担任副指挥长，相关县级部门负责人担任指挥部成员的夹江

县粮食应急工作指挥部；确定县委宣传部（县融媒体中心）、县

政府办、县发展改革局、县粮食物资储备中心、县经济信息化局

等有关单位为指挥部成员单位；指挥部下设办公室，负责日常工

作，办公室设在县发展改革局；明确指挥部、指挥部办公室、指

挥部成员单位、各镇（街道）的职能职责。加强市场监测、应急

报告制度，加强应急响应；县级粮食应急状态的新闻发布，依据

有关规定实施。做好粮食储备保障、应急网络保障、通信保障和

培训演练；及时对应急处理的效果进行评估和总结，对实施应急

预案中发现的问题，研究提出改进措施，进一步完善粮食应急预

案，做好后期处置、应急经费和清算、应急能力恢复等工作。

五、实施日期

《夹江县粮食应急预案(试行)》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